
附件1

序
号

职位 职数 年龄 学历 学位 专业 其他要求

1 总会计师 1 45周岁以下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会计学等经济相关专业

1.熟悉财经法规，精通会计、财务、审计、金融、税法等专业知
识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具有高级会计师或高级审计师专业技术
资格；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并从事财务会计工作5年以上；
2.有担任三级医院财务处（科）、经济管理科、资产管理处（科）
、运营管理部（科）、审计处（科）等部门副职或以上职务经历，
具备全面、扎实的医疗卫生行业业务知识，熟悉行业情况。具备较
强的组织领导能力、决策能力、创新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；
3.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本职工作；
4.具备博士学位者可以适当放宽职称和任职经历要求；
5.有总会计师任职经历的可适当放宽条件。

2 儿科学科带头人 1 45周岁以下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中医儿科学、中西医结合临床
1.须取得副高或以上职称；
2.取得博士学位的，可放宽至中级职称。

3 胸外科学科带头人 1 45周岁以下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外科学、中医外科学、中西医结合临床
1.须取得副高或以上职称；
2.三甲医院5年工作经历，熟练开展胸腔镜下肺、食道、纵膈3-4级
手术。

4 血液病科中医业务骨干 1 45周岁以下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中医内科学、中西医结合临床 须取得副高或以上职称。

5 肿瘤科业务骨干 2 45周岁以下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、中医内科学、中西医结合临床 须取得副高或以上职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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